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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通讯员 沈颖

本报讯 43岁的王建明是义乌市望峰制衣有限公司的一
名包装验收工人。6月28日上午，他在司法确认申请书和人民
调解协议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嘴角露出了一丝笑
容。这一天，义乌市法院苏溪法庭里，与他一样看到希望松了
口气的工友还有200位。

义乌市望峰制衣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无力支付厂内201
名工人近两个月的工资，金额总计216万元。考虑到此纠纷事
实较清楚、证据较充分，且涉及人数众多、工资数额较大、当事
人诉求迫切，苏溪法庭启用诉前调解机制，开通农民工工资案
件审理“快通道”。6月28日上午9时，201名工人应通知前往
苏溪法庭立案大厅，在承办法官与人民调解员的努力协调下，
快速与望峰制衣公司达成支付工资调解协议。

因望峰制衣有限公司涉及众多执行案件，承办法官多次去
涉案公司现场查看、走访周边百姓，掌握第一手资料，并积极与
镇政府、派出所、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对接，对其中

171名员工的148万余元的工资予以司法确认，未予确认的30
名员工，也与市劳动监察大队及法律援助律师等对接，办理了
委托手续，走劳动仲裁或者诉讼程序。

协议达成了，但工人们还是有些顾虑，万一到期厂方不付
钱怎么办？承办法官耐心向大家解释：“现在做的司法确认就
是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如果公司到期不履行，法院会依
法进行强制执行，为大家讨回血汗钱。”

同时，为方便群众诉讼，减轻员工负担，7月4日上午，法
官到大陈劳管所现场送达民事裁定书。工人胡凤娟说：“谢谢
法官！原本以为这钱是拿不到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回复，
心里有底了。”

7月5日，义乌法院已经受理171个申请人的执行申请，上
述工资款将在望峰公司的拍卖款中优先受偿。

这是义乌法院在“思想建设年、质量建设年、作风建设年”
活动中，改进工作作风、加强诉调衔接机制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义乌法院不断强化诉源治理，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
层，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结合人民调解、行政

调解等多元化解机制，力争将矛盾纠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让
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正义。

通讯员 方笑娟 摄

近日，义乌市国贸幼儿园以家访形式开展了系列防溺水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活动。
虽然是暑假期间，但老师们仍是“上班”状态，走访每一个家庭，将安全教育送上门，与家长一起为孩子构筑一道坚实

的安全防护墙。

危险驾驶“兄弟”同判
通讯员胡丹萍 陆筱靓

本报讯 小凡（化名）和小何（化名）结缘于生意往来，
私下里两人以兄弟相称，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日前，两人
相约在东阳的一家酒吧玩，喝了不少酒。

次日凌晨离开时，小凡自告奋勇开车送小何回义乌，
小何将车钥匙交给小凡并坐进了副驾驶室。

当小凡驾车行驶至义乌市稠州北路段等红绿灯时，
一辆出租车突然一下子超车并横在他们的车子前面——
原来，小凡驾车刮擦了该出租车，可他完全没感觉到。

司机下车要与小凡协商，小凡担心酒驾被查撒腿就
跑。没跑出几步就被司机追了回来，司机报警。小凡拒
绝酒精呼气测试，交警准备带其去医院抽血，眼见好兄弟

“有难”，小何冲上去拉扯执勤民警，并用拳头殴打了其中
一位民警的眼部。

后经鉴定，小凡体内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 195mg/
100ml，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近日，经义乌市检察院
提起公诉，小凡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罚金人
民币1万元，小何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罚金
人民币8000元。

助推企业隐患整改
通讯员 陈文青

本报讯 日前，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多部
门对政府挂牌重大隐患单位整改情况进行检查
指导。

义乌奔度服饰有限公司因为企业经营不善，
厂区无人看管，消防设施瘫痪。义乌市大陈镇政
府，市经信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等多部
门联合，倒排工作计划，明确责任和任务，成立工
作小组，拟定工作实施方案，层层签订责任书，定
期上门帮扶指导，对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场所和
部位，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明确12月底前将隐
患全部消除。

空防反恐防控检查
通讯员 斯雯

本报讯 日前，义乌机场反恐怖工作领导小
组对航站楼、停机坪、机场道口、塔台等重点区域
和部位进行了反恐防控安全检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领导小组要求相关
单位立即查清整改。同时，领导小组要求相关单
位增强忧患意识，落实主体责任，把工作做在平
时，隐患排查要到位，严格落实反恐防控措施、制
度和应急预案，紧紧围绕“人防、物防、技防”的重
点开展工作，明确工作职责，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确保义乌机场区域内绝对安全。

通讯员冯丽敏

本报讯“就300元的东西，本来我都觉得没什么希望能找
回，真是谢谢你们了！”近日，当民警将找到的雨棚交到市民陈
某手里时，陈某惊讶地连连表示感谢。

今年以来，义乌市公安局上溪派出所积极践行新时代“枫
桥经验”，在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中，始终聚焦“破小案、办
小事、解小忧、帮小忙、惠小利”的新“五小工程”，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思想，既集中精力破大案，又坚持不懈管小案，以“破
小案”促进“大和谐”。

陈某的故事发生在6月19日。陈某来到上溪派出所报警，
称自己放在车斗上的红色雨棚被人偷走了。民警通过走访周
边群众，沿途追踪线索收集证据，调取相关监控录像，快速锁定
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第二天就将王某抓获，找回雨棚。其实，王
某经济条件也不差，经营着一家水果店，见路边货车斗上的雨
棚无人看管，就顺手牵羊带回了家。

在推进破小案工作中，上溪派出所坚持“四个第一”工作
法，第一时间勘查现场、第一时间调查走访、第一时间固定证
据、第一时间受理案件，实现一案一表、警情日清日结；同时发

挥“合成作战”优势，争取刑侦等业务警种力量支持，实现多渠
道、多点位的综合研判，实现“小案”的快速、精准打击。

5月21 日下午 5 点左右，在月湖美食城内开烤鱼店的老
板余某报警，称有人偷走了自己放在店内的 20 斤龙虾和 30
串烤串。

通过现场勘查和视频追踪，办案民警判断，小偷极有可能
是月湖美食城的常客。6月4日，派出所在美食城将涉嫌盗窃
的邓某抓获。

小案必破，小案可防。5月下旬开始，上溪所针对案件高发
的103省道沿线的24个村及工业区开展监控堪点工作，新增
2000路治安监控，实现智慧侦查，提高了破案效能。对案件高
发的区域和时段，上溪所精准投放警力，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
率，有效压降各类警情；并借助平安服务队的力量，实行一体化
巡逻防控。

今年以来，上溪所共破获盗抢骗案件 70 宗，抓获盗抢骗
犯罪嫌疑人28名，刑拘25人，逮捕10人。辖区盗抢骗犯罪案
件同比下降28.9%，案件高发势头得到遏制，破案数同比上升
87.5%，其中盗窃车内财物破案率达 71.42%，比同期上升
400%。

“谢谢法官！”201位工人的血汗钱有了着落

300元的雨棚一天被追回
再小的案件民警都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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